出版基金申请书填写说明

一、“简表”内选择性栏目，在右下角方框内填写选定的字母（如A、B…等）。其他部分栏目的填写说明如下：

1． 书名：最多不超过20个字。

2． 版面字数：包括文字、插图、表格、公式在内的所占字数。

3． 交稿时间：计划向出版社交稿的最后期限。实际交稿可提前，不得拖后。

4． 自筹资金：暂不填写，以作者单位出具的“出版补贴证明”为准。

5． 拟出版册数：一般填2000册，如作者拟包销一部分请另函说明。

6． 申请者：专业或特长填写一个或两个长期从事研究或最有成果的学科。

7． 工作单位：填写全称，写至本人担任职务的部门，数字代号用汉字。

8． 合作者：无合作者则不填，有合作者则必须由合作者本人签字。

9． 内容提要：简述书稿主要内容、特点及读者对象，字数在1000字之内。

10. 建议审稿人：若有合适的人选可填写，作者不拟请别人审稿可不填。

二、“著作内容介绍”栏目，请按要求列出小标题逐项填写，尽可能打印。表格不够填写时，请另加页，但最好不要超过3页。“作者业务简历”栏目，也请按表格要求打印。

三、“专家推荐意见”（共三份），由三位不在同一单位的（本单位可有一位），具有教授、研究员等职称的同行专家分别填写。若书稿为博士学位论文，则须有一位是该博士生导师。推荐意见中推荐人签名必须是手迹签名和专家所在单位盖章。

四、“本单位推荐意见”，由作者所在的课题组、教研室或研究室一级的单位基层部门业务负责人填写，要求加盖公章。“主管部门推荐意见”，由作者所在业务部门的上一级单位（如学院、系、研究所等）填写，除按栏目要求填写外，还需证明填写内容是否属实及书稿有无泄密内容，并加盖公章。
五、申请者不填写“基金办（出版社）对选题的意见”、“专家评审委员会评审意见”、“基金委评审结果”等栏目。
